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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章
经济合作

第1条�范围和目标
1.�各缔约方重申东盟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持续进行经济合
作倡议的重要性，并同意在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补充其现
有的经济伙伴关系，同时考虑到各方的不同发展水平。

2.�各缔约方承认本协定各章节中包含的旨在鼓励和促进经济合
作的条款。
3.�根据本章进行的经济合作应通过工作计划中规定的贸易或投
资相关的经济合作活动，支持本协定的实施。

第12章
本章的目的：

(a)实施方或实施方是指，对于工作计划的每个组成部分，
主要负责实施该组成部分的缔约方或缔约方；和

(b)�工作计划是指经济合作活动计划，由缔约方在协定
生效前共同确定的、组织成组成部分的工作计划。

本文档由�funstory.ai�的开源�PDF�翻译库�BabelDOC�v0.5.10�(http://yadt.io)�翻译，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，欢迎�star�和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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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�
资源

1.�认识到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缔约方之间的开发差距，缔约方
应适当为工作计划的实施做出贡献。

2.�在确定对经济合作工作计划的适当贡献水平时，缔约方应当考虑：

(a)�各缔约方的不同发展水平和能力；(b)�各缔约方能够
为经济合作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提供的实物贡献；以及
(c)�适当水平的贡献能够增强合作的关联性和可持续性，
加强缔约方之间的伙伴关系，并建立缔约方对经济合作
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的有效实施和监督的共同承诺。

第四条�经济合作工作计划
1.�每个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应当：

(a)�与贸易或投资相关并支持本协议的实施；�(b)�在工作
计划中明确规定；�(c)�涉及至少两个东盟成员国、澳大
利亚和/或新西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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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�解决参与缔约方的相互优先事项；以及�(e)�在可能的
情况下，避免重复现有的经济合作活动。

2.�每个工作计划组成部分的描述应规定必要的细节，以便向缔
约方就此类组成部分的范围和目的提供清晰度。

第六条�实施联络点
1.�每个缔约方应就工作计划实施的所有事项指定一个联络点，
并应就其联络点的细节向所有缔约方更新信息。
2.�联络点应负责根据第六条（工作计划组成部分的实施和评估）
和第七条（工作计划的审查）监督和报告工作计划的实施，并
应就工作计划向任何缔约方作出答复。

第六条�工作计划组成部分的实施和评估

1.�在每个工作计划组成部分开始之前，实施方或各方应与相关
参与方协商，制定该工作计划组成部分的实施计划，并将该计
划提供给每个缔约方。

2.�工作计划组成部分的实施方或缔约方可以使用现有机制对该
组成部分的实施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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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�在工作计划组成部分完成之前，实施方或缔约方应定期监测
和评估相关组成部分，并向每个缔约方提供定期报告，包括最
终组成部分完成报告。

第七条�工作计划的审查
根据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的指示，应审查工作计划以评估
其整体有效性，并可提出建议。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可根
据审查结果和可用资源对工作计划进行修改。

第八条�第17章（磋商与争端解决）的适用除外

第17章（磋商与争端解决）不适用于本章产生的任何事项。


